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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報名類別
	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身心障礙組（學前教育階段）

	學號
	

	姓名
	

	系所
	

	班級
	

	生日
	

	連絡電話
	

	行動電話
	

	EMAIL
	

	學業成績平均註1
	

	操行成績平均註2
	

	是否具有另一師資類科資格
	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程
□否

	前一學歷(僅碩士班學生填寫)

	畢業學校
	

	科系
	


註1：學業成績平均：申請前各學期學業成績之總平均達七十分(含)以上
註2：操行成績平均：申請前各學期操行成績之總平均達八十分(含)以上
註3：請提供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，供現場核對學業及操行成績。
